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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受贿案不易，漏
罪客观存在

现实中，公职人员被查处
后，发现漏罪的现象客观存
在。

比如，2024 年 7 月，云南
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因
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接受
云南省监委监察调查。今年9
月，许雷因涉嫌贪污罪、受贿
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
员滥用职权罪一案被提起公
诉。

早在2019年5月，许雷就
已主动投案。2020年，大理白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许雷涉嫌犯受贿罪、
行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罪一案。

“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前
发现漏罪，应当数罪并罚。许
雷的刑期也将进一步延长。”
王学堂说。

对比此前许雷涉嫌的受
贿罪、行贿罪、国有公司人员
滥用职权罪，本次许雷被公
诉，涉嫌的罪名包括了贪污
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
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当然，
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另一方面也意
味着，上次的审查调查结果不
全面。”王学堂说。

“像这种重大职务犯罪还
是比较罕见，涉及的金额可能
比较大。”某县纪委监委案件
审理室主任赵立杰说。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相
关案例显示，因同种漏罪再被
查的情况并不少见。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
莽街道党工委原书记任某在
刑满释放的当日又因为漏罪
被逮捕。

此前，任某因犯受贿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于
2024 年 7 月刑满释放。就在
同日，任某被逮捕。经查，任
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索取钱款 50万元，
构成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五个月。按照数罪并罚
原则，任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七个月。任某已经执行的
刑期要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
刑期以内，这意味着他还要服
刑两年多。

对此，某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法官指出，对于同种漏
罪，实践中按照漏罪分别裁判
后并罚的刑期往往要高于并
案后按一罪处理的刑期。因
此，在处理漏罪的量刑时合理
掌握量刑幅度，尽可能地实现
与一案处理的结果大致相当。

在现实中，漏罪的情况难
以避免。北京大学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此
表示，由于受贿罪的认定比
较复杂，加上证据获取、人员
核实方面存在现实困难，可
能当时受到特定的时间和条
件限制，难以全面掌握被调
查对象所有的腐败行为。“若
干年后条件成熟，或者从其
他案件中获得问题线索，发
现了此前的腐败行为，这样
就可以启动调查程序。”

对此，四川省内江市纪
委常委、市监委委员雷静表
示，囿于当前新型、隐形犯罪
多发（尤其是行受贿犯罪），以
及现有调查手段的局限性，案
件查办往往很难穷尽，但只要
有新发现，有新的信访举报或
线索移送，监委就会循迹深
挖，就有可能刨出新罪、漏罪。

漏罪类型曝光：
从玩忽职守到洗钱

一些公职人员的漏罪类
型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

宗的是，都与其之前从事的
职务相关，或者是此前犯罪
行为的衍生物。

比如，辽宁省朝阳市原
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田某，因
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
有期徒刑十六年。后来发现
其漏罪，在 2020 年田某因犯
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与原犯受贿罪、挪用
公款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
徒刑十六年六个月。

对此，赵立杰指出，漏罪
类型是玩忽职守罪，这类罪
行容易滞后暴露。玩忽职守
多是履职时没尽到责任，可
能当时没出事，后来问题才
暴露出来，比如工程出问题、
国有资产流失，或者相关线
索之后才被找到等等。“简单
来说，不是一开始没查，而是
后来有了新线索、新证据，才
把漏罪挖出来。”

为掩饰、隐瞒贪污、受贿
所得财物的来源和性质，新
疆某地财务科主任任某甲竟
通过转账、现金存入、微信提
现等方式转移资金。这一行
为已然构成洗钱罪。

2024年2月，任某甲因犯
贪污罪、受贿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由于在此
前，任某甲将非法所得通过
多种方式进行转移，他被指
控涉嫌洗钱罪。最终这一漏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
十年五个月。

“萝卜快了不洗泥。”王学
堂指出，办案人员需要更严
谨、更认真。办案时，不能为
了追求结案率、结案时限或其
他原因，而忽视办案质量，导
致未能发现漏罪的情况。

对此，雷静表示，像洗钱
罪、滥用职权罪、串通招投标
罪等罪名的漏罪，可能是在

监委移送司法后，检法在审
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发现
的。而这些是监委在办理受
贿主案中容易忽视的一些
旁罪名。有时候，监委并没
有意识到行为人的一些谋
利手段行为可能同时构成
滥 用 职 权 罪 、串 通 招 投 标
罪，受贿完成后处理贿款、
掩饰贿款的行为同时还可
能构成洗钱罪等。

漏罪后续处理：
程序怎么走？如何减

少漏罪？

一般来说，漏罪的发现
具有偶然性。王学堂认为，
监督机构还需构建有效的机
制，实现对违法犯罪行为的
精准识别与发现。

此外，一名纪检监察干
部指出，漏罪的存在，也可能
是办案人员思想认识不够造
成的，即认为主罪重要，漏罪
次要，对对象刑期影响不大，
所以不再追究或不再移送公
安机关等机构追究。另外，
也可能是办案人员不够专
业，不知道被查对象还涉嫌
其他罪行。

发现漏罪，原来的办案
人员是否有失职之嫌？雷静
表示，“如果在前期调查中，办
案人员不存在故意包庇，而

是用尽调查措施都没有发
现其犯罪行为，那就与办
案人员无关。若监委办案
人员徇私枉法故意不查漏
罪或不移送漏罪线索，或
者将漏罪擅自降格为违纪
行为处理，这就不再是失
职问题，而可能涉嫌滥用
职权犯罪。”

“从内部来说，漏罪是
被严禁的，所以出现漏罪
的情况极少。如果发现漏
罪，说明原来的办案人员
水平有限或办案条件有
限。”赵立杰说。

为避免漏罪发生，庄
德水认为，监委在审查调
查中，要科学、全面、准确
研判问题线索，完整掌握
腐败分子的违纪违法行
为，查清、揪出重大职务犯
罪事实，杜绝办案中时紧
时松、时软时硬的现象。
另外，还要精准把握惩处
尺度，兼顾效率与实效。
对不主动交代犯罪事实，
甚至对抗组织调查的腐败
分子，要依法依规惩处；对
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或交
代监委未掌握的违纪违法
事 实 的 ，可 予 以 政 治 考
量。这样既能节省办案资
源，又能更全面掌握腐败
事实。 许然

官员漏罪被查：

“旧案余罪”如何处置如何处置？？
10月16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发布消息：褚中志（昆明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大理

州委原常委、大理市委原书记）涉嫌重大职务犯罪漏罪，目前正接受云南省监委监察调查。
褚中志早在 2015年 1月就已经被查。2015年 11月，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依法公开对大理州原州委常委、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认定
褚中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2年。

“漏罪的发现，可能是被关联案件牵扯出来，也可能是相关证据才被找到。”广东金
唐律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政府法律事务部主任王学堂律师说，按照数罪并罚原则，
这也意味着，褚中志将继续在狱中服刑。


